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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软法的实施机制
———以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例

沈 岿*

内容提要:软法的广泛存在,并不意味着其切实地得到了遵守和执行。人工智能领域的软法———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被证明存在 “实效赤字”,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非强制性,

抽象性、模糊性,分散、混乱与叠床架屋,自愿遵守的动力不足,合规悖论,社会系统论困境,

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压倒约束的宿命论。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因其灵活快捷性、多样适配性、合作

试验性、事实压力性、跨国适用性而仍然有独特价值。经验研究表明,组织机制、合规压力机

制、合规激励机制、技术方法论机制、基准机制以及软硬法互动机制,可推动软法的间接实施。

价值共识与经济逻辑的结合、内在理由和外在推动的结合,是软法获得更多实效之道。

关键词:软法 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 实施机制 软法实效

一、问题:软法何以产生实效

软法效力或有效性 (validity)———其 “应当”得到遵守和实施的性质———在于说服约束力,

而不在于强制约束力。软法只要不与硬法或硬法原则、精神相抵触,又大致符合一定范围内社会

对更好的 “公共善”的认知和期待,就具备独有的效力。由于软法制定者的权威性、 “公共善”

的认可程度、软法制定过程的协商性和沟通性等存在差异,软法的说服约束力有强弱之分,但共

同之处是,软法的 “应当”并不辅助以强制实施的制裁装置。〔1〕 由此而言,软法的应当有效与软

法的实际有效,并非一回事。前者是规范意义上的存在,后者是事实意义上的存在。

然而,软法的常规定义本身又意味着其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实效的,很难想象,没有实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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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硬法属性的行为规则,可以当得上 “软法”称谓。于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软法又是

如何产生或者获得普遍实效的。软法自提出和公布之后,至其事实上产生效果,必定会有时间间

隔,无论该间隔之长短如何。有着软法性质的行为规则,在其问世伊始,通常并不会立刻、即时

收获效果,除非其只是对已经被普遍遵守和实施的惯常做法赋予规则的形式。这种例外的情形较

为少见,毕竟,绝大多数软法是未来导向的,是期待人们为了更好的 “公共善”而遵循新的行为

规则或改变原先的行为规则。尽管软法的生命力源于其自身内在的说服力,但是,仅仅凭借这个

内在属性或内在理由,就期待一个被提议的软法可以演变为真正意义软法,应该是过于理想化的

奢望。因为,指向更好 “公共善”的软法通常需要让行为人负担更多的遵循或适用成本。如果没

有合适有效的机制可以减少或抵消这样的成本,那么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倾向或者良币避免被劣

币驱逐的动机,往往会压倒软法内在理由的吸引力,从而使其无法获取普遍效果。这就是在软法

具备内在理由使其获得应然效力之外探讨软法何以产生实效的意义所在。

罗豪才、宋功德曾经在国内软法学的扛鼎之作 《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中指

出,“法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表达并不准确。对于法的实施———即将法的效力转化为法

的实效———而言,国家强制力保障是不可或缺的,但二者之间又不是必然的关系。法的实施可以

是行为人:(1)因为从众而习惯性服从; (2)出于认可而自愿服从; (3)受到激励而遵从;

(4)迫于社会舆论等分散的社会压力而遵守;(5)迫于组织的压力而服从;(6)慑于国家强制力

的使用或威胁使用而服从。由此,法的实效产生方式是多样化的,法的实施机制主要有自愿服

从、习惯性服从、社会强制服从、国家强制服从四种方式。这些讨论是作者在反思和修正 “法”

的定义过程中展开的,其最终指向一个包容硬法和软法在内的全新的 “法”概念,在这个概念构

成中,法的实施机制被概括为 “公共强制”和 “自律”。〔2〕毫无疑问,在以上所列六项之中,除

国家强制服从仅适用于硬法以外,其余诸项皆可在软法的实施过程中呈现。

然而,就本文关心的问题而言,以上诸项,或许只有激励、社会压力、组织压力是值得关注

的使软法产生实效的方式。因为,从众性的服从显然不是软法从倡议到普遍遵守的机制,“从众”

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存在普遍实效。自愿性的服从是出于对软法内在理由的认可,是软法实施的一

种动力。只是,在硬法条件下的自愿性服从,除了在价值认同上有无形收益外,至少还有避免国

家强制制裁的收益。而前文已经提及,软法条件下的自愿性服从,不仅不会有避免制裁的好处,

甚至可能会导致服从者付出更多的成本或代价,其也就很难成为软法产生实效的强有力机制。

当然,罗豪才、宋功德在议论 “法的实施”时,并未突出对软法实施的特别关注,其提及的

激励、社会压力、组织压力,更多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所有法规范 (包括硬法和软法)实施的逻

辑展开,欠缺软法实践的丰富例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将软法何以产生实效问题提到显著

的、专门的位置,没有列入有意识要解决的议题之中,所以激励、社会压力、组织压力是否就能

概括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软法实施机制,也就自然不会有较为明确的论述。

而从比较法的视野观察,域外软法研究者对软法实效问题有着更多的、更直接的关注。例

如,德国自由柏林大学教授米莉亚姆·哈特莱普 (MiriamHartlapp)于2019年发表其对欧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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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欧盟成员国的实际效果进行的研究,指出软法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legitimacy)并不是推动

软法实施的关键,真正起作用的是行为人是否能在实施中获益。而软法的可能硬法化 (hardening

out)是与 软 法 实 施 并 行 的。〔3〕 德 国 波 茨 坦 大 学 教 授 安 德 里 亚 斯 · 齐 默 尔 曼 (Andreas

Zimmermann)则于2021年探讨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谅解备忘录为例———是如何在

国际法之下产生法律效果的,指出主要是因为此类文件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发生互动所致,

而这种互动是由许多法律机制提供的。〔4〕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盖瑞·马秦特 (Gary

E.Marchant)和研究员卡洛斯·伊格纳西奥·古铁雷斯 (CarlosIgnacioGutierrez)于2020年合

作完成关于人工智能软法间接实施的文章认为,软法成功与否是高度依赖特定情境的,取决于遵

守软法的成本与可行性、对遵守软法的激励以及拒绝遵守或没有遵守软法的后果;他们描述了九

个有助于人工智能软法更加有效、更加可信的机制和过程,并暗示可以有更多其他的。〔5〕相关

研究不可尽数,但以上数例已经表明:一方面,如本文之前所述,论者们都倾向于一个基本前

提,软法的实效更多取决于遵守软法给行为人带来的好处,包括利益之增加和不利之减少;另一

方面,使行为人获得好处从而可以促进软法收取普遍效果的机制远不止于激励、社会压力、组织

压力。

然而,对于软法的倡议者、推动者、研究者而言,或许需要一种软法实施机制类型学对林林

总总、形形色色的实施机制进行归类,从而形成相对固定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思维工具,以

促进为软法实施进行有意识的配套机制建构。“相对固定”意味着形成一些明确的分类概念,每

个概念因其抽象性而可收留 “家族相似”的具体形式化的软法实施机制;“开放性、包容性”意

味着本文没有或不能述及的、实践中已有或者未来可能有的更多形式的实施机制,也可以为这些

类型概念所容纳。本文即要探索软法有哪些类型的实施机制可以增大其产生实效的可能性。

鉴于软法在各个公共治理领域普遍存在,为使研究更加聚焦,本文选择人工智能的软法实施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人工智能为不计其数的研究者、开发者、应用者带来同样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利

益,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而各国政府即公共监管者的立场更多是容许而不是

抑制其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最初方兴未艾的阶段,这个立场伴随的就是基于软法的规制。〔6〕

即便随着人工智能风险的清晰化,对不同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和控制的硬法规范日渐增多,〔7〕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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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SeeMiriamHartlapp,SoftLawImplementationintheEUMultilevelSystem:LegitimacyandGovernanceEfficiency
Revisited,inNathalieBehnke,JörgBroschek&JaredSonnickseneds.,Configurations,DynamicsandMechanismsofMultilevel
Governance,PalgraveMacmillan,2019,pp.193 210.

SeeAndreasZimmermann,PossibleIndirectLegalEffectsofNon-legallybindingInstruments,availableathttps://

ssrn.com/abstract=3840767,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GaryE.Marchant& CarlosIgnacioGutierrez,IndirectEnforce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SoftLaw”,

availableathttps://ssrn.com/abstract=3749776,lastvisitedonAug.6,2024.
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自发反应。相反,欧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最初发布的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

种 “计划”。德国2018年的 “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重点在于促进人工智能发展;迄今为止,美国仍然青睐这种规制方式。
参见 〔德〕沃尔夫冈·特伊普勒:《<欧美人工智能法案>的背景、主要内容与评价———兼论该法案对劳动法的影响》,王倩译,
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

例如,我国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于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的 《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欧盟于2024年8月1日起分阶段实施、于2026年中期全面适用于人工智能开发者的 《欧盟人

工智能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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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完全取代这个领域软法的重要地位。〔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治理的软法形式主

要是伦理规范 (ethics)。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就科技伦理与软法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尽管这也

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属于软法本体论———软法是什么———的议题。美国的盖瑞·马秦特教授和瑞

士的艾菲·瓦耶纳 (EffyVayena)教授等人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视为软法一种形式的进路,〔9〕

也是本文采取的。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首先,第二部分根据既有研究,对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的现状进

行事实描述,指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 “风起云涌”无法掩盖其存在的巨大的 “实效赤字”;其

次,第三部分分析软法 “实效赤字”的原因所在,以及即便如此,人工智能治理为什么需要并且

仍然需要软法;再次,第四部分则揭示有助于软法实施并产生实效的机制,并对其进行分类,以

期建立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工具。本文的最后结语是对全文主要观点的总结,并且强调软法的落

地实施、获得普遍遵守,需要价值共识与经济逻辑的结合、内在理由与外在推动的结合。

二、人工智能软法及其 “实效赤字”

瑞士的艾菲·瓦耶纳教授、马塞洛·林卡 (Marcellolenca)教授和安娜·乔宾博士 (Anna

Jobin)等在 《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图景》一文中指出,过去五年之间,私营公司、研究机构

和公共领域组织发布了大量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指南,以应对人工智能引起的担忧。这些伦理

指南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是说服性质的,其可以被称为非立法性政策文件或软法。为了

研究不同团体在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应该是什么、未来决定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是什么等问

题上是否达成共识,以及如果有分歧,差异之处在哪里以及是否可以和解,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收

集了84个含有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文件。

对这些文件的研究表明:第一,公共领域组织 (包括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与私领域 (包

括公司及其联盟)发布的伦理规范在数量上大致相当,意味着两个领域都对此高度重视。第二,

非洲、南美洲、中美洲、中亚等地区缺少代表,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国际话语中的权力不平

衡。第三,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正在塑造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讨论,这可能会引起对地方性知

识、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公平的关切。第四,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主要有:(1)透明;(2)正义、

公平和平等; (3)不伤害 (Non-maleficence); (4)责任和归责; (5)隐私; (6)造福人类;

(7)自由和自治;(8)信任;(9)可持续发展;(10)尊严;(11)社会团结。第五,没有一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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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在长达数十页的序言中指出,欧盟委员会独立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2019年制定的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影响本条例和任何其他适用的联盟法律的法律约束力要求的前提下,
这些指南有助于设计一个符合 《宪章》和作为联盟基础的价值观的连贯、可信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括产业界、学术界、公民社会和标准化组织,在制定自愿性的最佳实践和标准时酌情考虑这些伦理原则”。《欧盟 <人工智能

法>议会通过版本:全文中译本》,朱悦译,第9页,载https://aisg.tongji.edu.cn/info/1005/120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8月6日。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AnnaJobin,

Marcellolenca& EffyVayena,TheGlobalLandscapeofAIEthicsGuidelines,NatureMachineIntelligence,Vol.1,2019,

pp.389 399,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38/s42256 019 0088 2,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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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整个文件库中共同的,尽管透明、正义和公平、不伤害、责任以及隐私是比较集中的,有超

过一半的指南涉及。第六,所有十一项原则都存在实质内容的分歧,决定分歧的主要因素有:

(1)如何解释伦理原则;(2)为什么它们是重要的;(3)它们与什么问题、什么领域、什么行动

者相关;(4)它们应该如何得到执行。基于这些发现,该文作者认为:在政策层面,需要各方利

益相关者更多的合作,以在伦理原则内容本身和它们的执行上形成一致和趋同;对于全球而言,

将原则付诸实践、寻求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软法)和立法 (硬法)的协同是下一步需要做的重要

工作;目前,这些非立法规范是否会在政策层面产生影响,或者它们是否会影响个体实践者和决

策者,还拭目以待。〔10〕

艾菲·瓦耶纳教授等提出的执行问题、实效有待观察问题,在他们研究成果发布前后,已经

有研究者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并给出了回答:基本无效。“算法观察”(Algorithm Watch)是一个

位于德国柏林和瑞士苏黎世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宗旨在于为一个算法和人工智能在其中是

加强而不是削弱正义、人权、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而奋斗。〔11〕该组织于2019年发布了 “全

球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清单”,对全球范围内旨在为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开发和实施自动决策系统确

立原则的框架和指南进行汇编。该清单于2020年4月28日更新后,有超过160个指南包含在其

中,涉及中国的有: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产

业联盟共同发布的 《人工智能北京共识》 (2019年5月25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发布的

《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 (征求意见稿)》(2019年5月31日)。〔12〕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

业委员会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19年6月17日)。

显然,“算法观察”编撰的清单,没法囊括世界范围内所有以指南、原则、准则、倡议、自

律公约等形式呈现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一是此类软法在数量上难以计数,某个时间节点上的收

集不见得完整;二是此类软法在生成上不受主体、程序等的严格限制,非常快捷、便利,故收集

的时间节点以后很快又会有新的软法出现。以中国为例,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 《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就多处提及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的意义、重点和时间线,尽管其本身

并未直接提出具体的伦理规范。而2018年1月18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 《人工智

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年版)》已经明确,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遵循人类利益原则、透明度原

则和权责一致原则等伦理要求,虽然其相对粗糙、简略。这是在 “算法观察”收集或更新的时间

节点之前的情况。而在该时间节点以后,我国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又于2021
年9月25日发布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比较系统地提出了 “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

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六项基本伦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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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SeeAnnaJobin,Marcellolenca& EffyVayena,TheGlobalLandscapeofAIEthicsGuidelines,NatureMachine
Intelligence,Vol.1,2019,pp.389 397,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38/s42256 019 0088 2,lastvisitedonAug.6,

2024.
关于该组织的介绍参见https://algorithmwatch.org/en/,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算法观察”列入清单的是 《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 (征求意见稿)》,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很快公开正式成稿

的公约,并发出签署倡议。参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关于签署 <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的倡议》,载微信公众号 “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IA”,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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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又系列地提供了管理、研发、供应和使用规范。

然而,没法囊括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 “算法观察”于2019年发布此项研究初步结

论时就已经指出会有更多的指南,〔13〕而该组织的观察结论则是更加重要、更引人瞩目的。2019

年,“算法观察”发布的 《<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有约束力的承诺还是装点门面?》一文指出,彼

时收集的83个指南之中,绝大多数都是行业主导的,因为自愿的自我监管是非常受欢迎的避免

政府监 管 的 手 段。德 国 的 思 爱 普 (SAP),美 国 的 赛 捷 (Sage)、脸 书 (Facebook)、谷 歌

(Google)等公司既规定了内部原则,也公布了一般指南。其中一部分是公司作为产业联盟———

如 “人工智能伙伴关系”(PartnershiponAI)〔14〕———成员发布的,一部分是行业协会领导发布

的。最为重要的是很少有指南附带治理或者监督机制,可以确保这些自愿承诺得到遵守和实

施。〔15〕2020年,“算法观察”数据库中指南数量超过160个,或者是自愿承诺的,或者是建议

性的,其中只有10个是有实施机制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专业协会 “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Engineers,以下简称IEEE)〔16〕制定的伦理指南,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实效的,因为脸书、谷歌和推特 (Twitter)等大型科技公司都没有执行

这些指南,尽管它们的许多工程师和开发人员都是IEEE的成员。〔17〕

“算法观察”两份报告的结论对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实效基本持否定态度。而且,这并不是

其一家之言。此前,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找了63名

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和105名软件开发专业人员,并将其分成两组。一组是明确指示其使用美国计

算机协会 (AssociationofComputingMachinery,以下简称ACM)制定的伦理规范,另一组是对

照组 (controlgroup),即没有看到ACM伦理规范。研究人员让被测试者回答十一个有着简单情

境介绍的选择题,每个题都涉及伦理决策。研究结论是:无论是学生还是专业开发人员,看过和

没有看过伦理规范的被测试人员对问题的回答,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18〕这表明伦理

规范并不会对软件开发产生实质性影响。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基本都是由技术专家 (为主)、法律

专家 (为辅)研究和制定的,其希望通过技术的、设计的专业知识来应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

伦理问题,并将设计作为伦理审查的中心,〔19〕因此,上述针对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和软件开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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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SeeAlgorithm Watch,“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Dressing?,availableat
https://algorithmwatch.org/en/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dressing/,last visited on Aug.6,

2024.艾菲·瓦耶纳教授等也提及,鉴于人工智能指南发布速度很快,在其研究完成之后又有可能出现新的文件。SeeAnna
Jobin,Marcellolenca&EffyVayena,TheGlobalLandscapeofAIEthicsGuidelines,NatureMachineIntelligence,Vol.1,2019,

p.397,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38/s42256 019 0088 2,lastvisitedonAug.6,2024.
关于 “人工智能伙伴关系”联盟,可以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partnershiponai.org/,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SeeAlgorithm Watch,“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 Dressing?,availableat
https://algorithmwatch.org/en/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dressing/,lastvisitedonAug.6,2024.

关于IEEE,可以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www.ieee.org/,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SeeAlgorithm Watch,IntheRealmofPaperTigers-exploringtheFailingsofAIEthicalGuidelines,availableat
https://algorithmwatch.org/en/ai-ethics-guidelines-inventory-upgrade-2020/,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AndrewMcNamara,JustinSmith&EmersonMurphy-Hill,DoesACMsCodeofEthicsChangeEthicalDecision
MakinginSoftwareDevelopment?,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145/3236024.3264833,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DanielGreene,AnnaLaurenHoffman&LukeStark,Better,Nicer,Clearer,Fairer:ACriticalAssessmentof
theMovementforEthic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vailableathttps://hdl.handle.net/10125/59651,last
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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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的测试结果验证了伦理规范的 “实效赤字”问题。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大量产出背后潜藏

着较为可观的投入和支出,但其收入即实效远远少于成本,因此本文称其为 “实效赤字”。

那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是否真的如上述测试所表现的那样 “实效性几近于零”呢? 〔20〕本

文并不以为然。首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并不纯粹是被束之高阁的。科技巨头发布的此类软法,

或多或少地对其自身产生拘束作用。例如,谷歌公司自2018年发布 《人工智能原则》 (AI

Principles)以来,〔21〕每一年都会发布更新报告,而在报告中,其会向公众说明自己在践行原则

方面的努力、取得的进步、获得的教训。2023年报告就提到:“这是我们每年发布的 《人工智能

原则》进展报告的第五版,通过年度报告,我们始终如一对我们如何将原则付诸实践保持透明。

我们于2018年首次发布 《人工智能原则》,旨在分享公司的技术伦理章程,并使我们对如何负责

任地研究和开发人工智能保持责任心。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在本报告中,我们将详细分享

在研究和开发包括Gemini家族模型在内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过程中所采用的合乎原则的

方法。原则只有在付诸实践后才能发挥实效。这就是我们发布这份年度报告———包括学到的艰难

教训———的原因,目的是让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其他人能够借鉴我们的经验。”〔22〕谷歌公司的年

度报告本身的真实性、其在报告中反映的践行原则之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其原则,还缺乏中

立的、客观的、完整的评价。谷歌公司在2019年宣布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停止向其提供人

工智能的帮助以分析海外军事无人机监控录像,〔23〕也被认为是在其员工抗议此项目引发伦理争

议和忧虑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而不是自愿履行其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结果。〔24〕尽管如此,年

度报告及其公开至少意味着该公司愿意向公众汇报其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执行方面的进步,也愿

意将自身置于广泛的监督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批评之下。

其次,尽管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实践在合乎伦理规范方面表现较差,但在一些原则———如隐

私、公平、可解释性———的应用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进步。例如,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发了许多

保护隐私的数据集使用和学习型算法使用技术,这些技术通过使用密码、隐私区分或随机隐私等

方法,使人工智能系统的 “视域”“变暗”。不过,吊诡的是,人工智能花了数年时间取得的巨大

进步,恰恰是因为有大量的数据 (包括个人数据)可用。而这些数据都是具有隐私侵犯性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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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08,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Google,AIPrinciples,availableathttps://ai.google/responsibility/principles/,lastvisitedonAug.6,2024.
Google,AI Principles Update 2023,p.6,available at https://ai.google/static/documents/ai-principles-2023-

progress-update.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KateConger,GoogleIsHelpingthePentagonBuildAIforDrones,availableathttps://gizmodo.com/google-is-

helping-the-pentagon-build-ai-for-drones-1823464533#:~:text=Google%20has%20partnered%20with%20the,they%20learned%
20of%20Googles%20involvement,lastvisitedonAug.6,2024;NickStatt,GooglereportedlyleavingProjectMavenmilitary
AIprogramafter2019,availableathttps://www.theverge.com/2018/6/1/17418406/google-maven-drone-imagery-ai-contract-
expire,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09,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需要注意的是,谷歌公司即

便退出该项目,也在为其参与此项目辩护,称其开发的技术只是 “标记图像供人类审查”,并且 “仅用于非攻击性用途”。Nick
Statt,GooglereportedlyleavingProjectMavenmilitaryAIprogramafter2019,availableathttps://www.theverge.com/2018/

6/1/17418406/google-maven-drone-imagery-ai-contract-expire,lastvisitedonAug.6,2024.言外之意,其并没有违反谷歌 《人
工智能原则》中 “我们不会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于……主要目的或实施是造成或直接促进对人伤害的武器或其他技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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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以及有着无数传感器的物联网设备收集的。〔25〕

再者,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还会在 “微观伦理”层面上得到体现。虽然在宏观层面上,由抽

象、含糊词句形成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实施乏善可陈,但是,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引起广泛重

视的情况下,从伦理到 “微观伦理”(如技术伦理、机器伦理、计算机伦理、信息伦理、数据伦

理)的转变也在发生,并且有很好的实效。例如,缇姆尼特·吉布鲁 (TimnitGebru)的研究团

队提出了标准化的数据表,列出不同训练数据集的属性,以便机器学习训练者可以检查特定数据

集在多大程度上最适合他们的目的,数据集创建时的初衷是什么,数据集由什么数据组成,数据

是如何收集和预处理的等等。由此,机器学习训练者可以在选择训练数据集时作出更明智的决

定,从而使机器学习变得更公平、更透明并避免算法歧视。〔26〕这一在 “微观伦理”上的工作成

果,受到了微软、谷歌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的青睐,开始在内部试用数据集的数据表。

“数据营养项目”(DataNutritionProject)〔27〕采纳了部分成果,“人工智能伙伴关系”也在建立

类似的数据表。〔28〕

最后,在原理上,软法的 “执行实效”通常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软法的显著特

点在于说服,而不在于强制,说服的时间成本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2016年还很少有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29〕到现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多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等主体发布或更

新此类规范,已经表明正在形成一种道德共识,即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应当承担起伦理责任。

而这个道德共识,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Popper)认为科学界早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问

题上就已经有了:承认存在一系列特定的威胁,必须准备一批特定的人、一套特定的工具和一组

特定的观念以应对威胁。〔30〕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至少已经获得了 “推介实效”,或

许其会像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后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部分地摆脱了 “洗绿”或 “洗白”的粉

饰名声,制定了许多公司必须遵循的全球标准。〔31〕当然,这最后一点并不希望以偷换概念的方

式,把本文关注的 “执行 (实施)实效”主题延伸到 “推介实效”,只是希望在观察研究 “执行

(实施)实效”时增添一个 “时间—过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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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p.109 110,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11,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关于该组织,可以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datanutrition.org/,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SeeTimnitGebruetal.,DatasheetsforDatasets,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145/3458723,lastvisitedonAug.
6,2024.

SeeMeredithWhittakeretal.,AINowReport2018,p.32,availableathttps://ainowinstitute.org/publication/ai-
now-2018 report 2,lastvisitedonAug.6,2024.2017年成立的 “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所”(AINowInstitute),作为一个独立组

织,旨在就人工智能进行诊断和政策研究。关于该研究所,可以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ainowinstitute.org/about,最后访问时

间:2024年8月6日。

SeeDanielGreene,AnnaLaurenHoffman&LukeStark,Better,Nicer,Clearer,Fairer:ACriticalAssessmentof
theMovementforEthic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vailableathttps://hdl.handle.net/10125/59651,last
visitedonAug.6,2024.

SeeAlgorithm Watch,“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Dressing?,availableat
https://algorithmwatch.org/en/ethical-ai-guidelines-binding-commitment-or-simply-window-dressing/,last visited on Aug.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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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效赤字”原因及为什么仍然需要软法

(一)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实效赤字”原因

发展迄今未至十年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实效即便不能简单地归为零,也在总体上没有达到

解除或极大缓解人们对人工智能伦理的顾虑、担忧的目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非强制执行性。“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所”2017年的报告指出,伦

理规范构成柔性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硬性的传统政府监管和法律监督的替代,且在人工智能领

域逐渐得到积极发展,但其有着现实局限性。关键局限在于其假定企业、行业会自愿采用和遵

守。〔32〕2018年的报告继续指出:“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制定此类规范的热潮,……但是我们没有

看到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来保证这些伦理承诺的兑现。”〔33〕软法这一与生俱来的、阿喀琉斯之

踵般的致命缺陷,成了公认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实效不足的根本原因。〔34〕

第二,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抽象性、模糊性。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并不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而

是针对研究、开发与应用人工智能的人类的,其目标是要求研究者、开发者与应用者遵循一定的

规范,以使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降到最低。因此,该规范越是具体、明确,就越容易得到遵

守;否则,就很难落实或者存在各种有争议的落实。然而,现今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基本是抽象

的、模糊的,绝大多数指南除了用 “人工智能”一词外,从不用或很少用更为具体的术语。而人

工智能只是一个集合术语,指向范围极广的一系列技术或一个规模巨大的抽象现象。没有一个伦

理指南令人瞩目地深入到技术细节,这表明在研究、开发和应用的具体情境与一般的伦理思维之

间存在很深的鸿沟。〔35〕尽管抽象性、模糊性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因为人工智能的

应用极其广泛、发展快且未来的发展轨迹并不确定,〔36〕但是,前述在 “微观伦理”层面上的成

功例子表明相对具体化、精细化是可能的。

第三,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分散、混乱与叠床架屋。如同其他软法一样,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的制定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企业联盟、行业团体、非政府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等,这就形

成了众多形式的伦理规范。而前文提及的艾菲·瓦耶纳教授等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文件使用的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术语或许是相同的,但实质内容存在诸多分歧。即便是最普遍的透明原则,

在涉及解释 (沟通、披露)、为什么透明、透明适用的领域以及实现透明的方式等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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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SeeAlexCampoloetal.,AINow Report2017,p.32,availableathttps://ainowinstitute.org/publication/ai-now-
2017-report-2,lastvisitedonAug.6,2024.

MeredithWhittakeretal.,AINowReport2018,p.29,availableathttps://ainowinstitute.org/publication/ai-now-
2018 report 2,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WendellWallach
&GaryMarchant,TowardtheAgileandComprehensiveInternationalGovernanceofAIandRobotics,ProceedingsoftheIEEE,

Vol.107,2019,p.506,availableat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662741,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11,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GaryE.Marchant, “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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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大差异。〔37〕“不同的人工智能软法项目和提案出现了令人困惑的激增,造成人工智能治理

的混乱和叠床架屋。人工智能领域的行动者很难评估和遵守所有这些不同的软法要求。”〔38〕

第四,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自愿遵守的动力不足。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非强制执行性,意味着

其寄希望于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发者和应用者可以自愿遵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是人类长期以来

的伦理关切在人工智能领域里的投射,新兴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伦理担忧和焦虑,〔39〕

表明伦理共识的普遍存在。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给许多领域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无论是财富

增长还是成本减少———是如此巨大,基于价值或原则的伦理关切难以胜过经济逻辑。在商业领

域,速度就是一切,跳过伦理关切就相当于走上一条最少阻力的道路。〔40〕在这个意义上,伦理

良币有可能转变为竞争劣币而被市场淘汰。

第五,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合规悖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遵守往往需要在技术上有所体

现,尤其是在设计环节。所以, “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系统” (ethicallyalignedAIsystem)〔41〕

或 “合乎伦理的设计”(ethicallyaligneddesign)〔42〕等概念应运而生。然而,正如前文所揭,

在有些情况下,合乎伦理的设计 (如保护隐私的技术)所需要的大量数据,正是在涉嫌违反伦

理原则 (如侵害隐私)的情况下收集的。〔43〕这个悖论是否广泛存在尚未有充分的实证研究数

据,但人工智能先违反伦理原则进行充分发展而后再考虑如何合乎伦理的情况大概率是存

在的。

第六,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影响力的社会系统论困境。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蒂洛·哈根道

夫 (ThiloHagendorff)除了揭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在实施中受到冷落的经济逻辑以外,还引用

三位著名社会学家的理论从宏观社会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其指出,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

论的开拓者之一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Beck)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当今社会的伦理

“发挥的作用就如同在洲际航行的飞机上配置了自行车刹车”,这在人工智能情境中尤其适用。

根据另一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 (NiklasLuhmann)的系统论,现代社会由众多不同的

社会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工作代码和沟通媒介。结构耦合可以让一个系统的决策影

响另一些系统,但其影响有限,难以改变社会系统的整体自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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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SeeAnnaJobin,Marcellolenca&EffyVayena,TheGlobalLandscapeofAIEthicsGuidelines,NatureMachineIntelligence,

Vol.1,2019,p.391,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38/s42256 019 0088 2,lastvisitedonAug.6,2024.
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

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最近在中国引起普遍讨论的就是百度旗下的 “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可能对出租车就业市场的冲击。尽管这个

冲击还远未到来,但 “科技的初衷是让人类生活得更好,现实是让底层人吃不饱”的舆论恐慌和焦虑已经掀起。参见敖阳利:
《“萝卜快跑”跑出科技恐慌?》,载 《中国财经报》2024年7月16日,第3版。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08,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VilleVakkurietal.,ECCOLA-A MethodforImplementing Ethically Aligned AISystems,TheJournalof

Systems&Software,Vol.182,2021,pp.1 16,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16/j.jss.2021.111067,lastvisitedonAug.6,

2024.
SeeYueh-HsuanWeng& YasuhisaHirata,EthicallyAlignedDesignforAssistiveRobotics,availableathttps://

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535889,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p.109 110,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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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PierreBourdieu)也表示,所有这些系统都有自己的代码、目标价值以及经济资本或象征

性资本,社会系统通过这些资本得以构建起来,并基于这些资本作出决策。这种自治在人工智

能的工业、商业和科学里也显著存在。对这些系统的伦理干预只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发挥

作用。〔44〕

第七,人工智能发展压倒约束的宿命论。导致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出现 “实效赤字”的根本原

因在于,人类社会对待人工智能的基本立场是决定论或宿命论的 (determinism)。人工智能伦理

指南文件绝大多数都将人工智能叙述为推动世界发生历史性改变的力量,这个改变是不可避免

的、影响深远的、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人类社会只能去回应、适应并为其风险和后果承担

起责任。〔45〕例如,2018年的 《蒙特利尔宣言》提到:“人工智能形成了科学和技术的一个重大

进步,它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和健康、促进正义、创造财富、加强公共安全以及减轻人类活动对环

境和气候的影响,从而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46〕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3年10月发

布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也持类似的立场。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新领域。当前,全球人工

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在此

决定论/宿命论的背景之下,不仅科技巨头如谷歌、脸书、百度、阿里巴巴等竞相推出新的人工

智能应用程序,而且,各国都宣布参加人工智能竞赛,把人工智能视为在人类社会各领域解决问

题的动力。〔47〕鉴于此,相当程度上对人工智能发展起约束作用的伦理规范,自然是如同飞机上

的自行车刹车一样。

(二)人工智能为何仍然需要作为软法的伦理规范

以上种种,皆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实施、得到遵守,有些似乎是根本性的、

无法扭转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就不应该走软法之路?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工智能发

展本身的特点,注定不能单纯依靠硬法去防范其风险、减少其危害。以下是人工智能为什么仍然

需要作为软法的伦理规范 “参与治理”的五个主要理由,每个理由都会涉及硬法或硬性监管的不

足、软法或柔性治理的优势。

第一,软法的灵活快捷性。几乎所有涉足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都承认一个事实,即人工智

能的发展速度惊人,并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渗透,人类社会因此正在迅速

发生难以预测未来确定图景的转型和变化,危害已经初露端倪,风险也悄然潜伏。更多由于前述

公私领域普遍存在的经济逻辑的推动,这一动向似乎是决定性的、宿命的,如何控制和防范危

害、风险也就因此转化为一个法律体系的 “配速”问题 (pacingproblem)。早在1986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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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See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Minds& Machines,Vol.30,2020,

p.109,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DanielGreene,AnnaLaurenHoffman&LukeStark,Better,Nicer,Clearer,Fairer:ACriticalAssessmentof

theMovementforEthic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vailableathttps://hdl.handle.net/10125/59651,last
visitedonAug.6,2024.

该宣言全称是 《为了人工智能负责任发展的蒙特利尔宣言》(MontrealDeclarationforaResponsibleDevelopment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2018),关 于 《蒙 特 利 尔 宣 言》的 背 景 介 绍,可 以 参 见 https://montrealdeclaration-responsibleai.com/

about/,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SeeJaschaBaries& ChristianKatzenbach,GlobalAIRace:NationsAimingfortheTop,availableathttps://

zenodo.org/records/1845399,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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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评估办公室 (USOfficeofTechnologyAssessment)就提及:“技术变革曾经是一个相对缓

慢而沉闷的过程,但现在其速度超过了管理该系统的法律结构的变化速度,这给国会带来了调整

法律以适应技术变革的压力。”法律系统面临的配速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许多既有法律

框架建立在社会和技术的静态观而不是动态观基础上;其二,法律机构 (立法、监管和司法机

关)调整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正在减速。〔48〕配速问题的存在,加剧了对人工智能危害和风险的

担忧。相比正式立法程序的官僚性、正式性、繁琐性,软法的制定与更新就灵活、快捷许多。如

前所述,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制定主体多样,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比较容易将人们的伦理关切及

时转化为引导人工智能研究、开发和应用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抽象、含糊、多义又缺乏强制约

束力,但公开宣布的伦理规范的事实约束力并不是完全归零的。

第二,软法的多样适配性。“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抽象用词,其所指向的是范围极广、种类

繁多、层出不穷、不计其数的技术,每个技术都有可能会带来比较特定的伦理关切,也需要在技

术上找到各自特定的应对方案。例如,美国阿肯色州一次医疗保健系统算法执行,对糖尿病患者

或脑瘫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致使他们能够获得的医疗保健大幅削减;YouTube使用的推荐算法

由谷歌开发,其依靠反馈循环,旨在优化用户的观看时间,但在预测人们喜欢看什么内容的同

时,也决定了人们看的内容,以至于助长了耸人听闻的虚假视频以及阴谋论;谷歌曾经出现一种

偏见,凡是搜索的名字是历史上有过的黑人名字,就会在搜索结果上暗示有犯罪记录,而搜索的

是历史上的白人名字,搜索结果就会相对中性;〔49〕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人脸识别技术曾经被

指责对有色人种 (尤其是黑人)识别不够,微软公司就开始宣传其在 “包容性”方面的努力,以

改善不同肤色的面部识别功能,但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样的技术改进会对黑人社区更为不利,因为

黑人社区在历史上就是监控技术的靶子。〔50〕诸如此类涉及人工智能伦理引起关切的例子,足以

表明全面的、以硬法为基础的统一监管,很有可能陷入无法适应多样化技术、多样化伦理要求的

困境。甚至,监管有时是反市场的、对小企业不利的,其形成的障碍只有大企业才能克服。〔51〕

相比之下,软法主要不是由政府制定的,企业、行业组织、企业联盟、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针对

更加具体特定的技术伦理问题制定相应的、更加适配的指南。

第三,软法的合作试验性。尽管软法确有分散、混乱、叠床架屋的特性,但也由于存在多种

软法方案,就给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带来了选择试验的空间,利益相关者之间———包括

又不限于政府与企业之间———有时候会形成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52〕这同以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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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SeeGaryE.Marchant,TheGrowingGapbetweenEmergingTechnologiesandtheLaw,inGaryE.Marchant,Braden
Allenby&JosephHerkerteds.,TheGrowingGapbetweenEmergingTechnologiesandLegal-EthicalOversight:ThePacing
Problem,Springer,2011,pp.22 23.

SeeJeremyHoward&SylvainGugger,DeepLearningforCoderswithfastai& PyTorch,OReillyMedia,Inc.,

2020,pp.95 96.
SeeDanielGreene,AnnaLaurenHoffman&LukeStark,Better,Nicer,Clearer,Fairer:ACriticalAssessmentof

theMovementforEthic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vailableathttps://hdl.handle.net/10125/59651,last
visitedonAug.6,2024.

SeeGaryE.Marchant&CarlosIgnacioGutierrez,SoftLaw2.0:AnAgileandEffectiveGovernanceApproachfor
ArtificialIntelligence,24MinnesotaJournalofLaw,Science&Technology382 (2023).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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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的监管对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对立是不同的。在这种合作的关系之中,也有相互学

习、相互受益的元素。例如,前文提及谷歌公司在发布 《人工智能原则》2023年度报告时宣称

其也意在分享研究开发新模型时应用原则的经验和教训。〔53〕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推进方面发挥

巨大作用的机构之一是全球电气与电子工程师的联合组织IEEE。其发起的全球自动与智能系统

伦理倡议,旨在解决由自动系统、智能系统的开发和传播引起的伦理问题。它确定了120个关键

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供企业选择。〔54〕人工智能———具体到特定场景的特定技

术———的研究、开发、利用如何才能更好地符合伦理规范,或者,反言之,什么样的具体、细致

的伦理规范适合于特定场景的特定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有着确定答案的问题,也不是单凭某个

专业团队就能够提出最佳方案的问题,这是需要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合作探索的,也是需要不

断地进行试验的。而这是硬法和硬性监管所无法达到的。

第四,软法的事实压力性。软法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如果其内容在本质上有着广泛

的共识,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那么,个人和组织选择不遵守软法必定需要承受事实上存在的认

同压力。当这种认同压力足以压倒不遵守可能带来的利益时,认同压力就会转化为事实上的约束

力。因此,“对于伦理关切的研究表明,多种框架、观念、定义及其组合为组织创造了一系列供

其选择的复杂方案。当问题的重要程度和组织能够得到的支持还不确定的时候,众多指南让组织

必须承受针对其工作流程的批评。……选择一个工作流程伦理指南,为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

关者评价该组织的应用程序产品提供了底线”〔55〕。

第五,软法的跨国适用性。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利用是世界性的、跨国界的,尤其是它

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的利用;人工智能所掀起的伦理关切和担忧也是世界性的、跨国界

的。即便是某个平台、某家企业或某个应用程序被曝有特定的人工智能伦理失范的风险或丑闻,

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只限于平台、企业所登记注册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此类技术的伦理失范风

险或丑闻不会在别的国家、别的平台、别的企业或别的应用程序中出现。例如,微软支持的

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仅仅上市两个多月后,类似应用程序带来的剽窃、欺诈和错误信息

传播等风险就受到了关注,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 (ThierryBreton)在接受路透社

专访时提到制定全球标准的紧迫性。〔56〕传统硬法、硬性监管主要限于主权国家或基于条约的区

域性国际组织的领土管辖范围内,其之所以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就是因为其得到主权国家基础

规范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基础条约的授权与认可。因此,若要在全球范围内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风

·021·

〔53〕

〔54〕

〔55〕

〔56〕

SeeGoogle,AIPrinciplesUpdate2023,p.6,availableathttps://ai.google/static/documents/ai-principles 2023
progress-update.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RajaChatila&JohnHavens,TheIEEEGlobalInitiativeonEthicsofAutonomousandIntelligentSystems,in
MariaIsabelAldinhasFerreiraetal.eds.,RoboticsandWell-being,Springer,2019,pp.11 16,availableathttps://doi.org/

10.1007/978 3 030 12524 0,lastvisitedonAug.6,2024.
RobertHobbs,Integrating Ethically Align Designinto Agileand CRISP-DM,p.2,availableathttps://

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401899,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FooYunChee&SupanthaMukherjee,Exclusive:ChatGPTinSpotlightasEUsBretonBatsforTougherAI

Rules,availableat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eus-breton-warns-chatgpt-risks-ai-rules-seek-tackle-concerns-2023 02
03/,lastvisitedonAug.6,2024.尽管这则报道提及的更强硬的人工智能规则是前文所述欧洲 《人工智能法案》,但人工智能研

究、开发、利用及其风险的全球性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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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跨越国界或者区域界限的软法/伦理规范在人工智能领域普遍推广,应该是可选的方案。

当然,在互联网经济、全球经济的生态之中,大型科技公司欲将业务拓展至其注册国以外的

市场,肯定会关注并遵守该市场所在法律辖区的法律 (硬法)系统。由此,像欧盟这样的跨国法

律辖区,其制定的硬法如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和最新的 《人工智能法案》实际上也

有为全球制定标准的意义,产生了所谓的 “布鲁塞尔效应”。〔57〕但是,这个效应毕竟在两个意义

上是间接的。其一,它只是会影响其他主权国家如中国或美国的立法,通常不会被后者照抄;其

二,它只是会对有意进入欧盟市场的科技公司产生约束力,对其他规模较小且无意国际市场的科

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研发利用没有直接约束力。而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应该预期会在全球范围内达成

更多共识,会越过主权国家或欧盟等区域性组织法律 (硬法)管辖的界限,以发挥其效用,〔58〕

尽管现在还不能如愿展现实效。

四、人工智能软法的实施机制

一方面,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有其兴起、存在的原因和独特价值,已经开始有凝聚共识、普遍

认可等的 “推介实效”;但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研发、利用过程似乎还远没有受软法性质

的伦理规范的切实影响,介入其中的专业人员还没有将伦理规范与程序设计紧密地结合起来,以

至于许多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应用时不时会引起对其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的普遍关注。那么,究

竟如何才能让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落到实处,从事实压力转变为事实约束力,与相应的硬法合作,

共同完成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挑战的使命呢? 软法如何有效实施的这一命题,可以从中获得哪

些普遍的启示和结论呢? 由于软法在原理上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通过强力去直接实施,故本

文在此讨论的是间接地推进软法实施需要哪些类型的机制。

(一)软法促进的组织机制

软法的实施是一个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获取共识、得到驱动的渐进过程,对未来不确定风险

承担预防和治理功能的人工智能软法,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缺少强有力的、持续坚定从事

软法推进事业的组织,是难以想象的。从类型上而言,这样的组织可以是属于政府系列的,也可

以是属于企业系列的,更可以是行业组织、企业合作联盟、第三方机构、研究团队等。〔59〕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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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参见钱童心:《欧盟最强AI法案即将生效 “布鲁塞尔效应”波及全球》,载 《第一财经日报》2024年7月18日,第

A01版。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

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政府系列的例子如欧盟委员会 (2018年发布 “人工智能协调行动计划”)、英国上议院 (2018年发布建议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的报告);在企业系列,谷歌、微软、IBM等都发布自己的人工智能原则;企业合作联盟如 “人工智能伙伴关系”;行业团体如

IEEE;第三方机构如 “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ofLifeInstitute)。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

lastvisitedonAug.6,2024.前文提及的 “算法观察”“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所”也是第三方机构的例子。研究团队如前文提及

的缇姆尼特·吉布鲁研究团队,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研究团队往往与人工智能企业有着密切关联。2021年被 《财富》杂志

誉为世界50位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2022年被 《时代》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的缇姆尼特·吉布鲁,就是以博士后

研究人员身份于2017年加入微软的人工智能公平、责任、透明和伦理实验室,2018年至2020年,她又在谷歌领导人工智能

伦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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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科技巨头———如微软、谷歌等———也有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部门或团队。从功能上而

言,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持续制定和更新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可以是倡议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研发

者、利用者加盟共同遵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可以是观察和监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执行落实情

况的,也可以是研究如何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同具体技术的设计与应用结合起来的。

政府组织可能会纠结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与恪守伦理规范之间如何平衡,而在督促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落实方面有所懈怠。企业、行业组织或企业合作联盟可能会偏重装点门面、博得声誉而

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方面轻诺寡信,即便企业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部门或团队以兑现自

己的伦理承诺,该部门或团队的独立作用也不见得可以充分保障。例如,2020年,谷歌解雇了

缇姆尼特·吉布鲁,原因是她发表了一篇批评大语言模型的论文 (该论文两年后大受欢迎)。由

此引发的愤怒导致人工智能伦理部门又有几位高层领导人离职,并削弱了谷歌公司在负责任的人

工智能问题上的可信度。〔60〕

相对而言,那些旨在密切观察人工智能风险、持续发布跟进研究报告、以监督和促进人工智

能符合伦理规范为己任的组织,以及致力于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研发、利用过程的研究团队

(无论是否在企业内部),可信度和推动力会更高些。例如,有评论指出:“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

报告并不匮乏,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无足轻重,充斥着 ‘公私合作’以及 ‘以人为本’之类的陈词

滥调。他们不承认人工智能造成的社会困境有多么棘手,也不承认解决这些困境有多么困难。

‘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所’的新报告却非如此。它毫不留情地审视了科技行业在没有任何可靠和公

平结果保证的情况下,竞相沿着人工智能的方向重塑社会。”〔61〕缇姆尼特·吉布鲁的研究团队发

布的 “数据集的数据表”,从2018年3月23日第一次发布到2021年12月1日,已经经历八个版

本,被引用达2263次。〔62〕当然,软法促进的可靠、有力组织之存在,通常以此类组织生存和发

展的制度———公共制度的或企业内部制度的———容许空间为前提。

(二)软法合规的压力机制

软法是事实压力性的,因为其以广泛的共识和说服的效力为基础,它只是给了行动者自愿遵

守的选择。当软法在共同体中获得越来越多成员的认可,合乎、遵守软法就会获得所属共同体比

较高的赞许,相反,违背软法即便不会给行动者带来强力制裁,也会使其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甚

至是巨大的声誉损害及可能附随的经济损害。那么,有什么机制可以让这种压力足够强大呢? 至

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机制:

一是舆论机制。对于在市场中求生存的企业而言,舆论对其、对其产品的评价毫无疑问是至

关重要的,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舆论评价高的产品。因此,在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中,新闻媒体可

以将科技企业及其人工智能产品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甚至可以将其他企业是否在使用符合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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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SeeZoeSchiffer&CaseyNewton,MicrosoftLaysoffTeamthatTaughtEmployeesHowtoMakeAIToolsResponsibly,

availableathttps://www.theverge.com/2023/3/13/23638823/microsoft-ethics-society-team-responsible-ai-layoffs,lastvisitedon
Aug.6,2024.

ScottRosenberg,WhyAIIsStillWaitingForItsEthicsTransplant,availableathttps://www.wired.com/story/

why-ai-is-still-waiting-for-its-ethics-transplant/,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TimnitGebruetal.,DatasheetsforDatasets,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145/3458723,lastvisitedonAug.

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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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伦理规范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作为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足够强大的舆论压

力,促使企业负责任地研发或利用人工智能。不过,舆论压力除了需要开放的舆论场以外,也还

需要另外两个条件才能形成一定的效用:其一,消费者在乎符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企业及其产

品;其二,消费者可以在竞争市场中选择到软法合规的企业及其产品。

二是对抗机制。对企业不在乎或疏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进行批评的舆论本身是一种形式的对

抗。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来自专业人员或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的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而采取的对抗企业的行动,无论这些人员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除了前文提及的谷歌公

司在其员工抗议下停止与美国国防部合作军事人工智能项目的例子外,2019年,谷歌公司还曾

经在数千名员工的抗议下,解散了刚成立一个多星期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 (正式名称是 “先进

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因为其中来自公司以外的成员或其所属组织被指对跨性别者有不公评

论、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或者与人工智能的军事利用有关。〔63〕2018年,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将非法移民孩子与其家庭隔离的政策备受争议之际,微软与美国移民局在人脸识别技术上的合

作,也受到了微软员工的抗议。〔64〕2023年5月2日至9月27日,代表11500名编剧的美国编剧

协会因与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发生劳资纠纷而组织了为期148天的罢工。罢工的一项诉求就是像

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只应被用作一种帮助研究或推动脚本想法的工具,而不应该取代编剧。

最终,罢工取得了胜利,双方达成的协议被认为是树立了一个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进行集体谈判

的重要先例。〔65〕这些来自专业人员或利益相关者的抗议是出于他们对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认知

和坚持,或者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威胁,其主张不见得对,但确实是一种可

以促进企业遵守软法的力量和机制。“越来越多富有意义的针对人工智能负责任发展的行动来自

工人、共同体倡议者和组织者。”〔66〕而这种力量和机制的存在,当然也需要依托于更广阔的企业

与员工、企业与外部之间关系的制度空间、文化背景。

三是监督机制。就广义的监督而言,舆论、对抗同样属于监督机制。然而,软法合规监督还

有其他更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早在2015年,盖瑞·马秦特教授就曾经和文德尔·瓦拉赫

(WendellWallach)〔67〕先生一起提议成立名为 “治理协调委员会”的机构,目的不是重复或取

代现有许多组织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工作,而是如交响乐团指挥一样起到协调的作用。这个机

构并未成立,但他们预设其应该承担的功能中有多项是与监督相关的,如监控和分析 (认定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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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SeeKelseyPiper,Exclusive:GoogleCancelsAIEthicsBoardinResponsetoOutcry,availableathttps://www.
vox.com/future-perfect/2019/4/4/18295933/google-cancels-ai-ethics-board,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ColinLecher,TheEmployeeLetter Denouncing MicrosoftsICE Contract Now Hasover300Signatures,

availableathttps://www.theverge.com/2018/6/21/17488328/microsoft-ice-employees-signatures-protest,lastvisitedonAug.6,

2024.
SeeMollyKinder,Hollywood Writers WentonStriketo ProtectTheirLivelihoodsfrom GenerativeAI.Their

RemarkableVictoryMattersforAllWorkers,availableat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llywood-writers-went-on-strike-
to-protect-their-livelihoods-from-generative-ai-their-remarkable-victory-matters-for-all-workers/,lastvisitedonAug.6,2024.

KateCrawfordetal.,AINowReport2019,p.11,availableathttps://ainowinstitute.org/publication/ai-now-2019
report 2,lastvisitedonAug.6,2024.

文德尔·瓦拉赫先生曾经在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工作,与他人共同主持 “人工智能和平等倡议”项目。他也

是耶鲁大学跨学科生物学中心技术与伦理研究荣誉主席,林肯应用伦理学中心学者,伦理学与新兴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黑斯廷

斯中心高级顾问。关于其简介参见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people/wendell-wallach,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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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治理计划实施的差距、重叠和不一致之处)、早期预警 (指出正在出现的新问题)、评估 (为

治理计划实现目标的情况评分)、召集解决问题 (召集利益相关者就特定问题商议解决方案)。〔68〕

换言之,与之前所述的组织机制结合,若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设立类似伦理

审查委员会的机构,还是在企业外部设立更为中立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监控、分析、预警、评

估、共商方案等监督功能,就可以使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得到更好的落实。

(三)软法合规的激励机制

如果说软法合规的压力机制属于 “减分项”,可能让人工智能研发者、利用者遭受声誉损失

及附随的经济损失,〔69〕那么,软法合规的激励机制就是对应的 “加分项”,可以使其得到更好的

声誉及随之带去的更多经济利益。这样的激励机制相比压力机制似乎可以有更多展现形式。

一是认证机制。中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可以开设一个认证业务,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利用遵

循一套特定伦理规范的企业或其他实体进行认证,并给予认证证书。

二是评价机制。中立的第三方组织,如高校科研机构或非政府社会组织,可以对人工智能研

发者是否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植入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之中、人工智能利用者是否应用符合伦

理规范的人工智能以及研发者和利用者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合规程度等进行评价,评选出优秀的

合规者。

三是购买机制。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研究、开发都会投入相当的成本,合乎伦理规范的或

许会投入更多。对于软法合规企业或其他实体而言,认证、评优虽可以带来良好声誉,但并没

有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相较之下,购买和使用合乎伦理规范的人工智能产品,尤其是获得

认证或评优的人工智能产品,是让合规者获得实际利益的最直接方法。购买者,特别是政府采

购方,若能将合乎伦理规范作为购买的前提条件,势必会带动有利于人工智能软法实施的市场

导向。

四是合作机制。人工智能利益相关者———研究者、开发者、利用者———在倡议和推进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方面形成联盟或合作伙伴关系,相互之间给予支持和帮助,也更有利于建立公众信

任,有助于人工智能软法得到诚信可靠的执行。

五是资助和发表机制。为人工智能的研发或利用提供投资或资助的机构、为人工智能研发成

果提供发表平台的专业杂志,也同样可以将符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作为一个条件或优先考虑的条

件,以激励研发者、利用者遵守人工智能软法。

六是放松监管机制。政府负责人工智能发展监管的部门,对于在管理人工智能的研发或利用

方面有一整套制度和配套机构、致力于人工智能软法合规的企业或其他实体,以及真正研发出或

利用合乎伦理规范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企业或其他实体,可以适当地放松监管力度。减少政府监管

的利益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软法获得成功的重要激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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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
“应当牢记在心的是,除了真正的伦理动机以外,与经济相关的声誉损失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此,反对不合伦理的

人工智能项目的抗议也可以从经济逻辑予以解释。”ThiloHagendorff,TheEthicsofAIEthics:AnEvaluationofGuidelines,

Minds& Machines,Vol.30,2020,p.109,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07/s11023 020 09517 8,lastvisitedonAug.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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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法的技术方法论机制

人工智能软法是与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也因此被广泛认为是需要由人工智能专家研究制定

的。“人工智能伙伴关系”作为一种联盟,将 “公众”和 “利益相关者”区分开,前者是需要教

育和调查的,后者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是进行教育和调查的;其又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

“专家”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前者是创造或应对人工智能的科学界领先者,后者是在广大范围

内存在的产品使用者、购买人工智能方案的大型企业或者其所在领域被人工智能彻底改变的大型

企业。“专家促使人工智能发生,其他利益相关者让人工智能发生在身上。”〔70〕正因为此,将人

工智能软法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专业人员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进行 “合乎伦理的设计”、开发

“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系统”。而专业人员如何能把伦理价值嵌入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的开发,

是需要技术方法论的支持的。

在这方面的例子,除了缇姆尼特·吉布鲁团队研究的 “数据集的数据表”以外,还有芬兰瓦

萨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维莱·瓦库里 (VilleVakkuri)领衔研究的命名为ECCOLA的方法,该方

法是一个模块化的、逐段冲刺的过程,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开发对伦理的考量,并与

既有的其他方法合并使用。具体而言,ECCOLA有三个目标:(1)促进对人工智能伦理及其重

要性的意识; (2)创建一个适合各种系统工程场合的模块; (3)使得该模块既适合敏捷开发

(agiledevelopment),又能让伦理成为敏捷开发的组成部分。ECCOLA经过多年的实践,经历了

迭代的发展和改进。〔71〕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五)软法具体化的基准机制

前文已揭,许多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或原则是抽象的、含糊的,这主要是因为指南或原则的制

定者希望能够尽可能将其适用于广阔的人工智能领域。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在特定人工智能研发

或利用中执行和遵守这些宽泛规范问题,对于想要做到合规的行动者而言,也会成为一个棘手问

题。因此,除了技术方法论———往往是普遍适用于多个情境的方法框架或模块———以外,还需要

结合特定人工智能的使用所引发的特定伦理关切,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伦理基准。日本东北大学

的研究人员翁岳暄 (Yueh-HsuanWeng)与平田泰久 (YasuhisaHirata)曾经发文探讨对辅助

机器人的合乎伦理设计,文章指出,床位转移辅助、洗浴辅助、行走辅助、排泄辅助、监护和

交流辅助以及 护 理 辅 助 的 机 器 人,各 有 比 较 突 出 的、不 同 的 伦 理 关 切,需 要 分 别 特 殊 对

待。〔72〕他们的研究虽然并不有意指向或者有意拟定任何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基准,但是,这

种结合人机互动 (human-robotinteraction)的特点而指出每一种机器人需要应对的特殊伦理问

题,其实就是具有基准意义的。这对于企业或其技术人员遵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有着更具针对

性的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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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SeeDanielGreene,AnnaLaurenHoffman&LukeStark,Better,Nicer,Clearer,Fairer:ACriticalAssessmentof
theMovementforEthical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vailableathttps://hdl.handle.net/10125/59651,last
visitedonAug.6,2024.

SeeVilleVakkurietal.,ECCOLA-A MethodforImplementing Ethically Aligned AISystems,TheJournalof
Systems&Software,Vol.182,2021,p.2,availableathttps://doi.org/10.1016/j.jss.2021.111067,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Yueh-HsuanWeng& YasuhisaHirata,EthicallyAlignedDesignforAssistiveRobotics,availableathttps://

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535889,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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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软法与硬法的互动机制

无论是在软法最初兴起的国际法领域,还是在人工智能软法领域,都已经有经验研究表明软

法在未来的可能硬法化前景,或者软法被吸收进入硬法框架之中,这会给软法的实施增加动力或

压力。例如,安德里亚斯·齐默尔曼教授在国际软法研究中发现,在早期阶段,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协定可能就已经规定了各国未来愿意接受的、作为未来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组成部分的条件,

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未来条约的先驱,有着 “前法律功能”(pre-law-function),〔73〕可以被更好

地实施。就人工智能软法而言,最初阶段进行实地试验的软法,之后可能会被正式立法纳入传统

的监管体系之中。如 “未来生命研究所”曾经于2017年发布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Asilomar

AIPrinciples),〔74〕如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将这些原则写入州立法之中。

除了这种未来法律化 (硬法化)的前景以外,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若能在硬法的实施之中占有

一席之地,也会带动企业及其他实体对其的遵守。例如,在美国,公司没有履行其对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的公开承诺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将其视为 “不公平的或欺骗的”商业活动,而采取相

应的措施。〔75〕在国际法情境中,国际法院和裁判机构也会经常性地依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

定,将其作为解释指南,对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进行解释。〔76〕当然,这种将软法吸收进入硬法

解释适用的过程,也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硬法化;在一定意义上,此时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已经

不再是纯粹的软法。

五、结语:认真对待软法实施

软法的广泛存在,并不意味着其切实地得到了遵守和执行。人工智能领域的软法———各种各

样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被许多研究者证明存在 “实效赤字”的问题。规范的制定和倡议投入

很多,收效却甚微。当然,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并不是完全的 “零效用”,其对许多科技巨头产生

了一定的拘束,隐私、公平、可解释性等规范明显被重视,在特别问题的 “微观伦理”上取得了

些许进步,其 “推介实效”也在人工智能研发、利用共同体中有所显现。即便如此,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仍然令人非常担忧。

之所以会有如此鸿沟,至少有前文所述的七方面的原因,然而,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使

“软法无意义”成为必然结论。由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灵活快捷性、多样适配性、合作试验性、

事实压力性、跨国适用性,其仍然有独特的、硬性监管/硬法所无法比拟的、与硬性监管/硬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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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SeeAndreasZimmermann,PossibleIndirectLegalEffectsof Non-legallybindingInstruments,p.6,availableat
https://ssrn.com/abstract=3840767,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FutureofLifeInstitute,AsilomarAIPrinciples,availableathttps://futureoflife.org/open-letter/ai-principles/,

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GaryE.Marchant,“SoftLaw”Govern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vailableathttps://escholarship.org/

content/qt0jq252ks/qt0jq252ks_noSplash_1ff6445b4d4efd438fd6e06cc2df4775.pdf,lastvisitedonAug.6,2024;WendellWallach
&GaryE.Marchant,TowardtheAgileandComprehensiveInternationalGovernanceofAIandRobotics,Proceedingsofthe
IEEE,Vol.107,2019,p.506,availableat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662741,lastvisitedonAug.6,2024.

SeeAndreasZimmermann,PossibleIndirectLegalEffectsofNon-legallybindingInstruments,p.9,availableat
https://ssrn.com/abstract=3840767,lastvisitedonAug.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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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完成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之治理任务的价值。因此,如何使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应有价值更加充

分地实现,如何通过一系列机制促进其间接实施,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根据现实的经验观察,有助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获得实施的间接机制,在逻辑上有延伸出软

法实施机制的一般分类的可能。然而,这种分类学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并非所有的机制都

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在这里提出的机制也并非适用于所有软法实施的情境。例如,对

于技术性、专业性并不是特别强的软法,技术方法论机制并不见得必需;对于本身已经足够特

定、细致的软法,具体化基准机制也同样可以忽略。

软法的制定者、倡议者当然希冀软法可以发挥灵活引导的实际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获得不能

仅依靠软法内在的说服力,不能仅依靠软法指向的行动者自觉认同与遵守。价值共识需要成本利

益计算的经济逻辑的辅助,才可让更多的行动者愿意为软法的执行付出。内在理由和外在推

动———柔性而非强制的推动———的有效结合,才可让软法不至于仅仅沦为宣示、倡议和粉饰。软

法实施机制类型学的研究,对软法的制定者、倡议者或促进者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机制建设,具

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Abstract:Softlawswidespreadexistencedoesnotmeanitiscompliedwithandimplemented.The

softlawinAI,theAIethicscode,hasbeenprovedtohavean “effectivenessdeficit”,which

owestoavarietyoffeaturesofAIethicssuchasunenforceability,abstractnessandvagueness,

diffusion,overlap,andconfusion,andtootherreasonslikecompanieshavinglittleincentivefor

compliance,theparadoxofcomplianceinsomecases,predicamentsdisclosedbysocialsystem

theories,andthedeterministapproachtoAIdevelopment.However,AIethicsstillhaveunique

valuesbecauseoftheirflexibilityandagility,multiplicityandadaptivity,cooperativenessand

experimentalism,defactopressures,andcross-jurisdictionalapplicability.Empiricalstudieshave

demonstratedthatAIsoftlawcanbeimplementedindirectlythroughasetofmechanismsinterms

oforganization,pressuresforcompliance,incentivesforcompliance,technologicalmethodology,

specifications,andinteractionofsoftandhardlaw.Amoregeneralconclusionshallbedrawnthat

softlawcanacquiremucheffectivenessbycombiningthevalueconsensusandtheeconomiclogic,

andbycombiningtheinternalreasonsandtheexternalimpetusaswell.

KeyWords:softlaw,artificialintelligence,ethics,implementationmechanism,effectivenessof

soft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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